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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祥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河南昱能恒达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签署联合体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合同签署基本情况

郑州祥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河南昱能恒

达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9月19日签署了联合体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以下简称“战略协议”），合作有效期为一年。

二、合同相对方的情况

河南昱能恒达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

片区（郑东）东风南路西商鼎路北龙宇国际15层1515号，法定代表人

李飞歌，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主营业务为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发电技术服务;电力行业高

效节能技术研发;电力设施器材制造;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物联网技

术研发;合同能源管理;工程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电气设备销售等。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双方组建联合投标体，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参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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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型医院合同能源管理或者医院后勤一站式服务或者医院设备智慧

运维等项目投标活动，具体项目名称以招标单位发布的公告为准。

（二）联合体牵头人原则上由甲方担任，乙方为联合体配合单位；

如是乙方开拓的项目，牵头人也可以由乙方担任，甲方充当配合单位。

（三）联合体组建后，配合单位必须按照牵头人的要求准备相应

的资质、材料、业绩证明等资料，统一由牵头人提交给招标人进行投

标资质审查。

（四）本协议期限内，双方已经针对某一招标项目组成投标联合

体，并且已经签订《联合体投标协议》的，任何一方不得单独或者和

其他单位组成新的联合体参与该项目的投标，一方资质不符合招标人

要求，需要和其他人另外组成投标联合体除外。

（五）甲方签订本协议之前，已经经过内部充分授权，在双方合

作期内，双方签署联合投标协议的，无需重复授权。

（六）乙方已经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取得签署

本协议的内部充分授权，且在双方合作期内，乙方与甲方签订联合投

标协议无需获得重复授权。本协议签署后七日内，乙方应当在指定交

易信息发布平台向社会公众披露，并且将披露公告原文及刊载公告的

相关媒体提供甲方，方便联合体投标使用。

（七）联合体投标协议签订后，经招标人同意，可以更换牵头人，

但联合体各方均向招标人承担违约责任。

（八）联合体中标后，双方按照联合投标协议约定，各自履行相

应的权利和义务，且共同对招标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九）联合体投标之前，根据具体项目要求，双方在联合投标前

签订《联合投标协议》,约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和对招标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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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联合体中标后，联合体牵头人应当对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

统一协调管理，定期组织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及时督促整改。

实际实施单位应建立健全本项目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级人员职

责，并建立符合本项目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负责实施落实，确保人

身设备安全。合同履行期间产生的安全事故，由实际实施单位承担相

应责任，配合单位不承担相应责任，所有因此产生的赔偿纠纷均由实

际实施单位承担。

四、合同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本战略协议有利于优势资源的整合。通过联合体投标，能够将

双方的优势充分发挥，为项目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解决方案，从而

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力。

五、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战略性合作协议，具体合作事项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商

洽。如本次战略合作后涉及其他重大事项或有重要进展，公司将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六、 备查文件目录

《郑州祥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昱能恒达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郑州祥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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